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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S2光啟高中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 

電競大賽賽事規章 

 

一、 對伍名單規則 
(一) 參賽選手規則 

1. 比賽只限新北市及桃園市地區具「國中之學生身分者參賽，所有隊員皆必須能配合參與海選賽、準
決賽與總決賽。 

2. 參賽選手不得為現役 GCS 職業聯賽之選手。 

3. 所有參賽者必須持有有效的身分證明文件。 

4. 參賽者需為傳說對決玩家,並擁有其遊戲帳號以用作參賽之用。遊戲帳號必須無違規記錄，並且在
整場賽事保持此狀態。參賽者在本賽事只可以使用一個帳號，並且是註冊該帳號的本人。 

5. 參賽選手的帳號中須擁有至少 18 隻可用角色。(不包含限免) 

 
(二) 隊伍名單 

1. 《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賽事報名時須填寫隊伍名稱、隊員真實姓名、OpenID、伺服
器、遊戲 ID、LINE ID、聯絡電話、E-mail、學生證等相關資料。(隊伍名稱、遊戲 ID 不得含有性
暗示、髒話等不雅言詞。) 

2. 《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賽事的每支隊伍，需要維持 5 名基本選手(先發)，最多可擁
有額外 1 名替補選手。 

3. 每支參賽隊伍需由同一所學校之學生組成，亦可個人參賽現場配隊。 

4. 學籍為新北市和桃園市國中及(光啟高中同學組隊)。 

5. 每名參賽者(包含正選、替補)只能代表一隊參賽，若有重複參賽之情況，該名選手參與之所有隊伍
裁定淘汰。 

 
(三) 隊伍名單提交 

1. 2020/12/17 (星期四) 下午 18:00 以前，所有參賽隊伍都必須登錄隊伍名單，作為網站與轉播時使用，
名單請於規定的時間內繳交相關的隊伍資料(包含隊伍名稱、隊員真實姓名、OpenID、伺服器、遊
戲 ID、LINE ID、聯絡電話、E-mail、學生證等)，每一隊每 1位選手均要填寫清楚。 

2. 若提供的資格不符合或不依照規範，將視為未完成登錄選手作業。 

3. 所有已登錄的選手均受《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規章所約束。 

 

(四) 隊伍名稱 
1. 隊伍名稱須於繳交登錄名單資料時統一全名，當天比賽中一律不接受更改。 

2. 隊伍名稱不可超過 10個全形字母。 

3. 隊伍名稱僅可使用: 

(1) 中文字母 

(2) 英文大小寫字母 

(3) 數字 0~9 

(4) 底線 

(5) 字與字間留有空白鍵。 

4. 不可使用另外其他隊伍的隊伍名稱、隊伍縮寫及挑戰者名稱。 

5. 隊伍名稱不可包含：(若不願配合以下規定，官方有權要求參賽者修改名稱或取消其參賽資格。) 

(1) 粗俗或猥褻字眼 

(2) 任何容易造成混淆困擾的名稱 

6. 所有參賽隊伍的隊伍名稱、隊伍縮寫及挑戰者名稱必須經過主辦方審核認證後公布於《2020-S2 麻
辣校園盃【傳說對決】》活動頁面中，且於《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賽事期間不可隨意
變動更改。 

 

二、 獎金：  

(一) 冠軍：每隊新台幣 3,000元 

(二) 亞軍：每隊新台幣 2,000元 

(三) 季軍(2名)：每隊新台幣 1,000元 

(四) 比賽隊伍未達 32隊獎金減半，未達 16隊取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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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賽事架構 

(一) 報到：109 年 12月 19日(六)，上午 07:30~08:30 進行報到 

(二) 海選賽(BO1)：109 年 12月 19日(六)，上午 09:00-12:00 

(三) 四強賽(BO3)：109 年 12月 19日(六)，下午 13:00-15:30 

(四) 總決賽(BO3)：109 年 12月 19日(六)，下午 15:30-16:40 

 

四、 傳說對決賽事的遊戲版本和內容： 

(一) 比賽使用之遊戲版本皆按照正式服遊戲當前版本，包含當時以開放的所有遊戲內容。 

(二) 若因 BUG 或可能影響比賽公平的之問題，依據【傳說對決】官方可能禁用特定英雄、造型或任何
遊戲內容。 

 

五、 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比賽過程 

(一) 當天比賽報到時間內未報到之隊伍（含隊伍人數未滿五人時），視為棄賽。報到時需繳交出賽人員名
單 

(二) 線下海選賽：報到時進行現場抽籤，共進行至多 3輪賽事，產生 4強後如因隊伍因素無法繼續參賽，
需於海選賽結束時提出，棄權者將無法獲得獎金，位置由原先對陣之隊伍補上。 

(三) 四強賽和總決賽詳情 

1. 《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四強賽及總決賽，所有比賽將於線下進行，並且會進行轉播。 

2. 四強賽場採分組單淘汰(BO3)、冠亞賽採分組單淘汰(BO3)，使用模式均為 5v5 競賽模式，四強賽
後每個對戰組合皆會輪流紅藍方，由裁判(官方工作人員)開房進行。 

3. 報到時需所有隊員均到場簽到(含候補人員)，未進行簽到的選手不得上場進行賽事。 

4. 報到時需出示身分證或學生證、其它包含照片之有效個人身分證件(例如健保卡、駕照等)，未包含
照片恕不受理。 

5. 比賽使用之遊戲版本皆按照正式服遊戲當前版本，自禁選開始至比賽結束全過程不得人為主動退
出遊戲，違者視為棄權。 

6. 總決賽遊戲帳號使用官方賽事專用帳號。 

7. 比賽請穿著體面，請勿穿著背心、打赤膊等等。 

8. 若隊伍有選手無故未到、決定棄賽，則直接由替補上場，不得臨時增加選手，人數不滿五人則視為
棄賽。 

9. 對戰開始後不得更換選手，除非特定因素，如突發性疾病、舊傷復發導致無法比賽，得申請暫停
更換選手。 

10. 若需更換出戰選手，需於一個對戰組合結束後向裁判(官方工作人員)申請選手更換。 

11. 比賽中不得人為主動退出遊戲，否則裁判(官方工作人員)裁定淘汰。 

12. 比賽中不得主動使用暫停，私自使用暫停給予警告一次，若警告後再犯則裁定淘汰，有任何問題
請告知裁判(官方工作人員)，由裁判(官方工作人員)定奪是否暫停比賽。 

13. 比賽中延遲、斷線等設備問題，請告知裁判(官方工作人員)由裁判(官方工作人員)暫停比賽，待修
復處理完成，繼續比賽進行。 

14. 比賽中重大異常，如：超過三人斷線、無法暫停、無法解除暫停等，則裁定重賽，若是現場狀況
無法重賽或雙方已無戰意且隊長同意，則套用裁定規則：若是發生爭議，無論公平性、設備問題、
暫停、重賽、裁定勝負等等， 裁判(官方工作人員)長擁有最高裁定權力。。 

15. 對戰時不得發生任何違反公平性之行為，如:使用外掛程式或裁判(官方工作人員)認定等，若確屬
實則判定淘汰。 

16. 若是發生重賽情形，選手使用角色、挑戰者技能、奧義，必須相同，若是私自更換，則裁定勝負。 

17. 遊戲對戰中禁止以不當言詞辱罵對方，有此情況發生給予警告，視情況裁定勝負。 

18. 對戰時不得使用未報名登記之遊戲 ID 帳號或是選手，否則視為違反公平性淘汰。 

19. 現場賽行動裝置選手自行準備。遊戲對戰禁止使用任何輔助裝置，如搖桿、手把等。本賽事進行
期間，請遵守裁判(官方工作人員)指示。 

20. 所有有關本賽事的規則、選手規範、地點及賽程規範，以及對違規罰則，主辦單位擁有其最後的
更改修正及最後決定裁決權。 

21. 若因網路或設備等不可抗拒因素而導致無法重賽時，勝負判定方式如下： 

 比賽消耗時間未滿 20 分鐘，根據下列條件依序判定勝負： 

(1)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大於等於五個，且有隊伍防禦塔塔數大於等於三個，則判定塔數較多的
隊伍獲勝。 

(2)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小於五個，兩隊的金幣持有相差一萬以上，則判定金幣較多的隊伍獲
勝。 

(3)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小於五個，兩隊的金幣持有相差小於一萬，則判定擊殺數較高的隊伍獲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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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消耗時間大於等於 20 分鐘，根據下列條件依序判定勝負： 

(1)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大於等於三個，則判定塔數較多的隊伍獲勝。 

(2)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小於三個，兩隊的金幣持有相差一萬以上，則判定金幣較多的隊伍獲
勝。 

(3) 兩隊防禦塔塔數差距小於三個，兩隊的金幣持有相差小於一萬，則判定擊殺數較高的隊伍獲
勝。 

六、 聯絡方式：電話、電子郵件、line為三項主要溝通管道，請隨時注意保持聯繫，以免重要資訊遺漏。 

 

七、 規章修訂： 

(一) 為確保公平競爭和誠信，在未來的賽事內《2020-S2 麻辣校園盃【傳說對決】》可能會因任何狀況下
修改規則，以完善健全的賽制。 

(二) 修改、判定罰則的決定權 

所有有關《2020-S2 S2校園傳說》的規則、選手規範、戰隊調度、地點、賽程及舞台規範，以及對違
規罰則，《2020-S2 S2校園傳說》主辦方擁有隨時修改、刪除條項且不另行通知的權力，同時，在極
端的情況下，可能會作出違背該規章的判決，以維護公平競爭與體育精神。 

(三) 規則衝突 

如果本規則中有任一條有全部或部分無效或無法實行的情形，不影響本規則對其他條文之效力。該
無效或無法實行的子部分應以最接近意思且不違反本規則之本旨解釋。 

 

八、  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確認及保證於報名參加本活動時，實際年齡已年滿 12歲(含)。如經查實際年齡未達 12歲者，
即視為無條件放棄參賽、晉級與得獎資格及一切相關權益。 

(二) 參加者於報名時應確實登錄各項資料，將審視參與本賽事所登錄之帳號會員資料與報名、出席參賽
之人員資料是否相符，如資料亦不相符者，即視同無條件放棄參賽、晉級、得獎資格及一切相關權
益。 

(三) 報名之戰隊名稱嚴禁含有非法、政治性、侵害隱私、妨礙風化之內容（包含但不限定於猥褻、煽情淫
穢、毀謗、貶低、色情、粗俗、違法、種族與性別歧視、具有色情內容或含意、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
公共秩序作品）或有其他違反中華民國法規等情事。如有前述任何情形，經本第三人舉報者，將取
消參賽及晉級、得獎資格，參賽者須自行負擔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將獎項交回，並賠償因此所受
之一切損失。 

(四) 線下實體賽須至指定場地進行，比賽當日須於指定報到時間並攜帶身分證證件正本、學生證正本或
學生證明完成報到程序，始符合比賽資格；如比賽當天無法到場或如出賽人數不足，即視同無條件
放棄參賽、晉級、領獎資格及一切相關權益。 

(五) 線下決賽若參賽隊伍的選手因個人因素無法參賽或帳號違反規範而遭禁賽，導致隊伍可參賽人數不
足，則該隊將喪失比賽資格。比賽進行時，參賽選手不可私自開實況，如經檢舉查證屬實，其隊伍即
視同無條件放棄參賽、晉級、領獎資格及一切相關權益。 

(六)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於本次活動之報名資格確認、晉級、領獎、
聯繫通知及於本活動之目的範圍內使用之，並保障參加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七) 參賽者同意授權於符合本活動目的之情形，使用及節錄其為參加本活動所提供之圖文、照片、影片
及其他資料，做成活動花絮、心得報告或活動相關宣傳使用。 

(八) 有任何因手機、平板、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本活動之事由，若因觸犯遊戲規章遭受
凍結處份、個人線路不穩，導致斷線、連接失敗等問題，而影響活動參與，活動照常舉行，不另做補
償。 

(九) 本活動有權檢視參加者之活動參與行為及得獎情形是否涉嫌例：人為操作、蓄意偽造、多開（重）帳
號、短時間異常多筆參與行為、透過任何電腦程式參與活動、詐欺或以任何其他不正當的方式意圖
以進行不實或虛偽活動參與行為，參加者因上述情形所獲得之活動資格及獎額，本活動得一概取消
之。 

 


